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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府办﹝2016﹞7 号 

 

 

汕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汕尾市 

产业转移工业园（产业集聚地）入园 

项目准入条件指导意见通知 

      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深汕合作区管委会，市政府各部门、

各直属机构： 

《汕尾市产业转移工业园（产业集聚地）入园项目准入条件

指导意见》业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执行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市经信局反映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汕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2016 年 2 月 18 日 

汕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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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尾市产业转移工业园（产业集聚地） 

入园项目准入条件指导意见 

      

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，优化产业结构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，

促进我市产业转移工业园（产业集聚地）入园项目向科技型、节

能环保型、规模效益型方向发展，提高园区的品位，特制定项目

准入指导意见。 

一、产业导向 

进入园区（产业集聚地）的项目必须符合国家新颁布的《外

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（2015 年修订）》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

商务部令第 22 号）、《广东省主体功能区产业发展指导目录（2014

年本）》（粤发改产业〔2014〕210 号）、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

（2011 年本）（修正）》(发展改革委令 2013 第 21 号)等政策文件

和有关法律法规。其中：深圳（汕尾）产业转移工业园要以“创

新发展，先行先试”为理念，以承接珠三角先进制造业转移为先

导，梯次发展电子信息、生物科技、海洋新兴产业、新能源等先

进制造业，努力打造粤东地区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。重点引进

电子设备、信息技术、生物医药、食品制造、能源等主导产业；

海丰县产业转移工业园要立足当地传统产业优势、推动技术革新

升级，优化发展模式和营销模式，创建区域新品牌，建立产业联

盟，建设粤东地区传统优势产业生产基地。重点引进电子信息、

精密与技术装备制造、毛织服装、珠宝首饰等主导产业；陆丰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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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业转移工业园要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要发展方向，大力发展新

材料、电子信息和生物科技等高新技术产业，加强与珠三角地区

的联系与合作，大力承接产业转移。重点引进电子信息、珠宝加

工、电器机械、纺织服装等主导产业；汕尾市红草产业转移工业

园（产业集聚地）要以发展高端制造业为主，建设生态型产业新

城，吸引龙头产业聚集，打造汕尾向北拓展发展启动地。重点引

进高端电子信息、海洋生物、新材料、机械装备制造、现代物流

等主导产业；陆河县产业转移工业园（产业集聚地）要充分依托

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制造龙头企业以及生态林业县的资源禀赋，发

挥地方优势特色，建设空间集约型、环境友好型的新型生态园区。

重点引进新能源汽车制造、建筑装饰、电子信息、机械制造等主

导产业。为防止产能过剩、高污染、高耗能以及占地大、产值低

等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进入园区，要求全市产业园区落户

项目原则上须报市政府备案。 

二、节能环保 

为实现园区节能降耗、环境保护、可持续发展的建设目标，

入园项目须采用清洁生产工艺和设备，落实环保建设“三同时”

措施，单位产品的能耗、物耗和污染物的排放量应达到国家规定

要求。凡违反国家产业政策、高耗能高污染的建设项目，一律不

得进入园区。 

    三、投资规模 

落户园区的项目投资规模原则上不少于 5000 万元，属于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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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技术类项目或国家鼓励发展类项目也不能少于 3000 万元，重

点引进投资规模 1 亿元以上项目，优先引进世界 500 强、中国 500

强以及上市公司、拟上市公司、行业龙头企业项目。 

    四、投资强度 

落户园区的工业生产性项目投资强度一般不低于 250 万元/

亩，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原则上要求投资强度达到 350 万元/亩。 

各个具体园区要按照本园区的实际情况，对各个主导产业投资强

度进行细分。 

五、土地产出率 

落户园区的工业生产性项目原则上要求年产值不低于 400 万

元/亩或年创税额不低于 20 万元/亩。 

六、节约集约用地 

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加强工业园区用地监管工作，严格执行投

资强度、用地定额标准等控制性指标，在供地环节坚决落实节约

集约措施，优先保障产业转移、战略性新兴产业、现代服务业、

先进制造业、低碳经济发展用地，切实提高单位面积土地产出率。

园区在剔除公共绿地、道路、水面和水、电、气等公共配套设施

占地之外的工业用地面积所占比重不得低于 70%；工业项目的行

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不得超过项目总用地面积的 7%。鼓励

工业用地提高容积率，工业用地容积率一般不得低于 2.0。 

    七、建筑规划 

    落户园区的项目要严格按照园区的产业规划，服从园区小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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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布局安排，项目的建筑风格应遵从园区的规划要求。 

    八、建设期限 

项目用地须在政府交付土地使用后，六个月内动工，建设期

限一般在 2年内完工。重大项目因非主观原因未按期竣工的，经

所在园区管理机构同意后，应提前 30 日向当地国土部门提出申

请，经批准可以给予适当延长建设工期，但延期不得超过一年。 

九、履约金制度 

为保证项目按期开工和投产，入园项目按土地出让合同约定

之外，要实行履约金制度，按项目用地规模 5000 元/亩缴纳履约

金，对未按期开工和投产的项目，由园区管理机构视其违约程度

给予处罚。 

十、注册登记 

入园项目须在当地工商局进行工商注册、税务登记，自觉向

园区所属主管税务部门依法纳税。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要根据本指导意见并结合当地园区实际

情况，制订更加合理、更具可操作性的准入标准或实施办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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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 

  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，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，市纪委办，汕尾

军分区司令部，市中级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各民主党派，

驻汕尾有关单位。 

   汕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2016 年 2 月 18 日印发     

 


